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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27   证券简称：金健米业 编号：临 2012-38 号 

 
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资产处置进展公告 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通过公开挂牌

拍卖方式处理金色华庭资产（位于常德市和平西街的E栋1-4楼）； 

●  本次资产处置议案已经公司2012年11月2日召开的董事会五届八

十九次会议和11月30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●  本次处置的资产产权分明，不存在诉讼、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

其他重大争议事项。 

 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交易的基本情况 

2012 年 12 月 4 日，我司通过公开挂牌拍卖方式转让金色华庭资

产给自然人杨德笋，并已与其签订了《房地产转让协议书》。 

2、公司 2012 年 11 月 2 日召开的董事会五届八十九次会议和 11

月 30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金色华

庭资产处置的议案》。 

3、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表示同意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详见登载

于 2012 年 11 月 17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“金健米业【2012-31

号】”公告。 

4、此项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。 

二、交易当事人基本情况介绍 

1、转让方：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4月27日，注册地址：常

德市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办事处莲池居委会崇德路158号；法定

代表人：周星辉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544,459,617元；经营范围: 开

发、生产、销售定型包装粮油及制品、食品包装材料，经营商品和技



 

 2 

术的进出口业务（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除外）。 

2、受让方：杨德笋，男，汉族，居住地为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

通港路 160 号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金色华庭资产位于常德市和平西街的 E栋 1-4楼，房屋所有权证：

常房权证武字第 00148057 号，建筑面积 3729.72 平方米，商业用地；

土地使用权证：常国用 2006 商第 3294 号，土地面积 385.15 平方米，

商业出让。该资产属受偿债务资产，现为第三方承租使用，租期 10

年，到期日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。 

我公司聘请了具备相应资质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进行

评估，并出具了《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德武陵金钻广场 E 组

团裙楼市场价值评估报告》【开元<湘>评报字[2012]第 129 号】。截止

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，金色华庭资产账面价值为 2297.56 万元，采

用收益法对其进行的市场评估值为 3820.15 万元。 

四、交易合同的基本内容及定价情况 

1、拍卖情况 

2012 年 11 月 12 日，公司委托湖南新环宇拍卖有限公司在《三

湘都市报》上刊登了拍卖公告，定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公开拍卖金

色华庭资产。经公司董事会研究，参考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针对金

色华庭资产市场价值出具的评估报告【开元<湘>评报字[2012]第 129

号】，确定 3820.50 万元为拍卖底价。拍卖当天因无人报价而流拍。 

2012 年 11 月 21 日，公司委托湖南新环宇拍卖有限公司在《常

德晚报》上刊登了拍卖公告，最后定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公开拍卖金

色华庭资产。因第一次流拍，故按照《拍卖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在原有

评估值和底价的基础上下浮 5%确认第二次拍卖的底价为 3629 万元。 

自然人杨德笋最终以 3629 万元整的价格竞标拍下我公司持有的

金色华庭资产。 

2、付款方式 

①按照拍卖约定，受让方应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前付清全部转

让价款。在转让协议书中，由于产权过户原因，双方约定：“经协商

同意受让方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必须支付累计款项 2550 万元，剩

余款项 1079 万元在 2013 年 1 月 10 前付清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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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截止公告日，公司已经收到 1400 万元房地产转让价款，并正

在协助受让方办理产权过户事宜。 

3、交付日期：因金色华庭资产现已租赁给第三方，按照《合同

法》“买卖不破租赁”的原则，受让方继续履行我司与承租人签订的

租赁合同，直到租赁期满。我司在受让方付清全部转让价款后协助其

办理租赁转接手续。 

五、资产处置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

1、金色华庭的资产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无关联度，该项资产的处

置，有利于收回资金集中发展主业，且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。 

2、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八十九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资产处置的独立意

见； 

3、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

议； 

4、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德武陵金钻广场 E 组团裙楼市

场价值评估报告； 

5、湖南新环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成交确认书； 

6、房地产转让协议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2 年 12 月 24 日 


